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财务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本所内部的财务管理制度，做好财务管理的基础工作，如实地反映财务状况，依法计算和交纳国家税收，保证合伙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财务管理的基本任务和方法是：依法有效地做好各项财务收支的统计、分配、审批和使用工作。

第二章   资金来源

第三条  固定资产基金由合伙人投入，用于本所固定资产的购置。

第四条  折旧为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次月起，按月计提。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从停用当月起不再计提折旧。

第五条  事业收入为律师费等服务性收入。

第六条  其他收入为律师费等服务收入以外的收入。

第三章   资金运用

第七条  事业支出包括工资、福利、公务、设备购置、修缮、业务及其他费用支出。

第八条  合伙人、二级合伙人及独立办案的专、兼特律师不领取工资。合伙人所聘专职律师助理的工资标准依法由合伙人会议确定；行政辅助人员的工资标准由合伙人会议依法确定，并严格按其标准执

行。所里行政主管、出纳、会计的工资由本所公共资金列支；合伙人律师助理及行政秘书的工资由本所统一支付。

    第九条 专职人员享有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险。合伙人及独立办案专职律师的社会医疗保费标准由其依法自己确定；保费由所代支，从投保合伙人及独立办案专职律师应收帐减扣；合伙人律师助理及行政辅助人员的社会医疗保费标准由合伙人会议依法确定，由所代支，从各合伙人应收帐中减扣。

第十条  行政辅助人员除基本工资外，应享有节假日福利性工资补贴，标准如下：春节双薪；国庆、仲秋、元旦、端午节各二百元；“三八”节女士一百元。各合伙人所聘的行政辅助人员的上述工资补贴，由所代支，从所属合伙人应收帐减扣。

第十一条  公务支出的列支，为所公共事业管理支出，包括办公、邮电、水电、差旅、会议及其他费用支出，为不可明确分割的费用支出。

第十二条  设备购置费，为合伙人会议决议所确定的应添置设备支出。

第十三条  修缮费，为所日常运作的修缮支出。

第十四条  业务费，合伙人分人分项按月列支，并按    比例提存共同发展基金。二级合伙人在向本所交纳首期入伙费人民币    元及年度管理费人民币     元后，其收入可作为业务列支。专、兼职律师在交纳收入金额之     作为本所代缴税金及上交完本所管理费后，其他部分可作为业务费用列支。

第十五条  合伙人及二级合伙人律师所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须在应纳税年度的最后一个月底之前全部结清，不得拖欠，或用所里资金垫支。

第十六条  其他支出为上缴管理费以及年审等项支出。

第十七条  其他重大费用，由合伙人会议决议确定。

第四章   资金结存

第十八条  合伙人会议根据实际业务需要添置必要的固定资产，或购买有价证券。

第十九条  其他结存的形式为货币资金。

第五章   支票及现金的支出与保管

    第二十条  所有支出款项必须由负责财务的执行合伙人批准；其中单项支出在2000元以下的，由负责财务的执行合伙人直接审批；单项支出在2000—5000元的，由二名执行合伙人共同批准、签字；单项支出在5000元以上的，须经全体合伙人会议批准，由负责财务的执行合伙人签字执行。

    第二十一条  负责财务执行合伙人从基本帐户支取现金须由负责行政的执行合伙人核准。

    第二十二条  现金保管限额。日过夜现金保管额一般情况下不得超过1万元，超过金额应及时存放银行帐户内。

第二十三条  存取款的安全措施。存取款由二人以上共同执行，会计不在时，由出纳员与负责行政的人员共同存取款。

    第二十四条  存折管理，存折由出纳员保管，存放于保险柜内，密码由行政主管掌握，取款时两人共同执行。

第六章   财务章的使用与保管

    第二十五条  财务章由合伙人指定的专人保管，其使用必须经过负责财务的执行合伙人批准，并顺序登记。

第七章   财务报告

    第二十六条  财务主管每一个月应向全体合伙人提交当月本所公共支出报表；每一个季度应向各位合伙人提供季度冲单、报税报表。

    第二十七条  财务情况说明书，主要说明资金情况、税金缴纳、财产变动、业务收支明细汇总情况及其他对财务状况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以及项说明的其他事项。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将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自二OO一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